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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前 言

本标准是在总结我国多年猪场设计实践和建设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编制的。
本标准与下列标准共同构成一套完整的中、小型集约化养猪场综合技术标准。
ＧＢ燉Ｔ１７８２３—１９９９《中、小型集约化养猪场兽医防疫工作规程》；
ＧＢ燉Ｔ１７８２４．２—１９９９《中、小型集约化养猪场经济技术指标》；
ＧＢ燉Ｔ１７８２４．３—１９９９《中、小型集约化养猪场设备》；
ＧＢ燉Ｔ１７８２４．４—１９９９《中、小型集约化养猪场环境参数及环境管理》；
ＧＢ燉Ｔ１７８２４．５—１９９９《中、小型集约化养猪场商品肉猪生产技术规程》。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农业部畜牧兽医司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

市农业机械研究所。
本标准起草人：廉亚平、郑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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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中、小型集约化养猪场的建筑规模和对建筑设施的技术要求，确定了猪场建设的基本

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扩）建的中、小型集约化自繁自养的综合性商品肉猪生产场。其他种类的养

猪场建设可参照本标准。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燉Ｔ１７８２３—１９９９ 中、小型集约化养猪场兽医防疫工作规程

ＧＢ燉Ｔ１７８２４．２—１９９９ 中、小型集约化养猪场经济技术指标

ＧＢ燉Ｔ１７８２４．３—１９９９ 中、小型集约化养猪场设备

ＧＢ燉Ｔ１７８２４．４—１９９９ 中、小型集约化养猪场环境参数与及环境管理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 集约化养猪场

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工艺，实行高密度、高效率、连续均衡生产的专业化养猪场。
． 自繁自养的商品猪场

种公猪及后备公猪从种猪场引进，后备母猪可从本场所产仔猪中选留培育，其主要任务是生产商品

育肥猪。

 建设规模

． 集 约 化 养 猪 场 的 建 设 规 模 以 该 场 年 出 栏 商 品 猪 头 数 表 示。中 小 型 集 约 化 养 猪 场 的 饲 养 量 按

ＧＢ燉Ｔ１７８２４．２执行。
． 养猪场的建设项目按功能分为：

ａ）生产建筑：配种猪舍（含种公猪），妊娠猪舍，分娩哺乳猪舍，培育猪舍，育成猪舍，育肥猪舍和装

卸猪斜台；
ｂ）辅助生产建筑：更衣、淋浴消毒室，兽医、化验室（含病猪隔离间），饲料加工间，变配电室，水泵

房，锅炉房，仓库，维修间，污水粪便处理设施及焚烧炉；
ｃ）生活管理建筑：办公室，生活用房，门卫值班室，场区厕所，围墙大门等。

． 养猪场的生产建筑面积按年出栏一头育肥猪需 ０．８～１．０ｍ２计算。
． 养猪场的辅助生产及生活管理建筑面积应符合表 １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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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养猪场辅助生产及生活管理建筑面积参数表 ｍ２

项 目 面积参数

更衣、淋浴消毒室 ３０．０～５０．０

兽医、化验室 ５０．０～８０．０

饲料加工间 ３００．０～５００．０

变配电室 ３０．０～４５．０

水泵房 １５．０～３０．０

项 目 面积参数

锅炉房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仓库 ６０．０～９０．０

维修间 １５．０～３０．０

办公室 ３０．０～６０．０

门卫值班室 １５．０～３０．０

生活用房按劳动定员人数每人 ４ｍ２计。

 场址选择

． 根据节约用地，不占良田，不占或少占耕地的原则，选择交通便利，水、电供应可靠，便于排污的地

方建场。
． 在城镇周围建场时，场址用地应符合当地城镇发展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要求。
． 禁止在旅游区、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和环境公害污染严重的地区建场。
． 场址应选择在位于居民区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或侧风向处，以防止因猪场气味的扩散，废水排

放和粪肥堆置而污染周围环境。
． 养猪场总占地面积参数应按年出栏一头育肥猪不超过 ２．５～４．０ｍ２计算。

 总体布局

． 猪场生产区按夏季主导风向布置在生活管理区的下风向或侧风向处，污水粪便处理设施和病死猪

焚烧炉按夏季主导风向设在生产区的下风向或侧风向处，各区之间用绿化带或围墙隔离。
． 养猪场生产区四周设围墙，大门出入口设值班室，人员更衣消毒室，车辆消毒通道和装卸猪斜台。
． 猪舍朝向一般为南北向方位、南北向偏东或偏西不超过 ３０°，保持猪舍纵向轴线与当地常年主导

风向呈 ３０°～６０°角。
． 猪舍间距一般为 ７～９ｍ，猪舍排列顺序依次为配种猪舍、妊娠猪舍、分娩哺乳猪舍、培育猪舍、育

成猪舍和育肥猪舍。
． 场区清洁道和污染道分开，利用绿化带隔离，互不交叉。

 猪舍建筑

． 猪舍建筑形式可选用开敞式或有窗式两种。开敞式自然通风猪舍的跨度不应大于 １５ｍ。
． 猪舍的饲养密度用每头猪占猪栏面积表示，各类猪群饲养密度均不应超出表 ２的规定。

表 ２ 每头猪需栏面积参数表 ｍ２燉头

猪群类别 每头猪占栏面积

空怀、妊娠母猪 １．８～２．５

哺乳母猪 ３．７～４．２

后备母猪 １．０～１．５

种公猪 ５．５～７．５

猪群类别 每头猪占栏面积

培育仔猪 ０．３～０．４

育成猪 ０．５～０．７

育肥猪 ０．７～１．０

配种栏 ５．５～７．５

． 猪舍的栏面积利用系数用猪栏总面积与猪舍总面积之比表示，各类猪舍的栏面积利用系数应不低

于下列参数：配种、妊娠猪舍，６５％；分娩哺乳猪舍，５０％；培育猪舍，７０％；育成、育肥猪舍，７５％。
． 猪舍围护结构应能防止雨雪侵入，保温隔热，能避免内表面凝结水气，猪舍内表面应耐酸碱等消毒

药液清洗消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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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舍屋面必须设隔热保温层，猪舍屋面的传热系数 牑应不小于 ０．２３Ｗ燉（ｍ２·Ｋ）。
． 各类猪舍内小气候环境按 ＧＢ燉Ｔ１７８２４．４执行。
． 猪场防火等级按我国民用建筑防火规范等级三级设计。

 饲养设施

． 饲养管理设备的选型配套应符合 ＧＢ燉Ｔ１７８２４．３的要求。
． 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最大限度降低人为传染的危险，应尽量选用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较高的饲喂设

备。
． 任何种类的猪舍，都必须设有通风换气设备。

 劳动定员

． 养猪场的劳动定员按每人每年平均可生产商品猪头数确定：小型猪场为 ２２５～２５０头燉（人·年）；
中型猪场为 ２７５～３００头燉（人·年）。其中饲养员应不少于全场定员总数的 ７０％。
． 养猪场一般可按年每出栏 ２５００头商品猪配备一辆机动装载车计算全场需配备机动车的数量。

 公用工程

． 养猪场可选用水塔、蓄水池或压力罐给自来水管网供水，保证供水压力为 １．５～２．０ｋｇ燉ｃｍ２。
． 养猪场平均日供水量按表 ３给出的参数估算。

表 ３ 每头猪平均日耗水量参数表 Ｌ燉（头·日）

猪群类别 总耗水量 其中饮用水量

空怀及妊娠母猪 １５．０ １０．０

哺乳母猪（带仔猪） ３０．０ １５．０

培育仔猪 ５．０ ２．０

育成猪 ８．０ ４．０

育肥猪 １０．０ ６．０

后备猪 １５．０ ６．０

种公猪 ２５．０ １０．０
注：总 耗 水 量 包 括 猪 饮 用 水 量、猪 舍 清 洗 用 水 量 和 饲 料 调 制 用 水 量，炎 热 地 区 和 干 燥 地 区 耗 水 量 参 数 可 增 加

２５％。

． 场区内的生产和生活污水采用暗沟排放，雨雪等自然降水采用明沟排放。
． 养猪场粪尿排泄量计算按日饲养的繁殖母猪总头数乘以 ４８ｋｇ燉（头·日），即为全场平均日排泄

量的估算值；计算每栋猪舍平均日排泄量按该舍养猪总活重乘以 ０．０６５ｋｇ燉日估算。
． 养猪场电力负荷等级为民用建筑供电等级三级。电力负荷计算采用需用系数法，需用系数为 ０．４
～０．７５，功率因数为 ０．７５～０．９。

 防疫设施

猪场防疫设施按 ＧＢ燉Ｔ１７８２３执行。

 环境保护

猪场环境应符合 ＧＢ燉Ｔ１７８２４．４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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